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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贯彻落实《文山州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专项

行动方案》（文政办发〔2020〕4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

精神，现就《行动方案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行动方案》出台背景和依据

为持续推进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，维护道路交通

安全和正常运输秩序，服务全省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

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公路货运车辆

超限超载治理专项行动。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云南省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

办函〔2020〕42 号）精神，5 月起至 7 月，文山州与全省同步开

展治理专项行动。为强化推进文山州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

工作，使行动达到预期效果，结合全州治超工作实际，制定《行

动方案》。

二、《行动方案》的主要框架和内容

《行动方案》主要由工作目标、组织机构、工作安排、重点

工作、有关要求 5 个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工作目标：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

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（云政办函〔2020〕42 号）要求，扎实开

展文山州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，形成强大震慑，严厉

打击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、强行冲卡等突出问题，坚决遏制公

路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，基本消除“百吨王”，健全完善长

效工作机制，实现超限超载治理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防范

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，为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创造安全、畅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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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通环境。

（二）组织机构：为切实加强文山州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

治理专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州人民政府就文山州治理车辆超限超

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补充，并明确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

主要职责。

（三）工作安排：此次专项行动时间原则上与省公路货运车

辆超限超载治理专项行动时间同步，为 2020 年 5 月至 7 月。5

月 1 日至 5 月 22日为动员部署阶段；5 月 23 日至 7 月 24 日为

重点整治阶段；7 月 25 日至 7 月 31日为总结完善阶段。

（四）重点工作：

1．严格执行定点与流动相结合的联合执法。各县（市）人

民政府牵头组织交通运输、公安等部门在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和

高速公路入口开展定点联合执法，配备足够工作人员，按照“四

班三运转”模式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值守，对货运车辆进行称重检

测。

坚持“凡超必卸”，对经检测确认违法超限超载的车辆，禁止

进入公路行驶，由公路管理机构监督货运车辆卸载超限超载货物

和消除违法行为；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据公路管理机构开具的称重

和卸载单，依法进行罚款、记分；由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就近就

便为超限超载车辆提供卸载场地。

对未设置超限检测站的普通公路和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周边

路段，交通运输、公安部门要开展流动联合执法；对故意绕行逃

避执法检查或者短途超限超载运输情形严重的地区，要加大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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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执法频次。在农村公路上，要依法依规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及

警示标志。

2．加强货运源头监管。各县（市）要引导重点货运源头单

位安装使用称重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，健全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监

管信息系统。要采取执法人员驻点、巡查、视频监控等方式，加

强对货运站场、物流园区、矿山、砂石料场等货物集散地，特别

是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货物装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从源头杜绝超限

超载车辆上路行驶。

3．严厉打击货运车辆非法改装。各县（市）要对汽车维修

市场进行全面整顿，依法查处非法经营、无证经营、超范围经营、

违法拼装改装和承修报废车等违法行为。要加强对货运车辆的检

查，涉及非法改装的要责令恢复原状并从严处罚，及时录入公安

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，在办理申领审验合格标志时予以重点审

核。对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货运车辆上路行驶的，由公

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，强制报废。

4．严格实施“一超四罚”。对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、

非法改装等行为实施处罚后，处罚情况要及时抄送车籍所在地道

路运输管理机构，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运输条例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等规定，对违法货运车辆、

货运车辆驾驶人、道路运输企业和货运场所经营者进行“一超四

罚”。同时，对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主体实施失

信联合惩戒。

5．严处冲闯公路站点等违法行为。各县（市）要从快从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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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车辆闯卡、拒检、借故堵塞车道、损坏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，

发生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；对此前发生的重大违法行为，

要进行全面梳理排查，建立台账，限时结案。对暴力抗法、殴打

工作人员等严重违法行为，涉及犯罪的，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

刑事责任。疑似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移送有关单

位处理。

6．完善长效机制对超限超载持续保持高压态势。各县（市）

要及时总结专项行动工作经验，按照《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

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（交公路发〔2017〕173号）要求，强化交通运输、公安

部门联勤联动，加快形成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的公路货运车

辆超限超载治理长效机制，着力提升道路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。

（五）有关要求：专项行动按照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

制；落实部门责任，完善协作机制；严格规范执法，严肃工作纪

律；强化责任追究，建立监督体系；加强宣传教育，营造良好氛

围的要求开展。


